
 

证券代码：002785         证券简称：万里石          公告编号：2021-049 

厦门万里石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公司参股子公司20%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1、基于公司经营战略及与华彬国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合作战略调整的需要，

厦门万里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华彬投资（中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华彬投资”）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公司拟将所持有华彬快速消费品销售

（福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彬快消品”、“标的公司”）20%的股权作价 258万元

转让给华彬投资；本次转让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有华彬快消品股权。 

2、本次交易已经在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华彬投资（中国）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 

（3）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永安东里8号华彬国际大厦23层 

（4）法定代表人：严丹骅 

（5）成立日期：2009年05月12日  

（6）注册资本：26785万美元 

（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688351123B 

（8）经营范围：（一）在中国政府鼓励和允许外商投资的领域依法进行投资；（二）

受其所投资企业的书面委托（经董事会一致通过），向其所投资企业提供下列服务：1、

协助或代理公司所投资企业从国内外采购该企业自用的机器设备、办公设备和生产所



 

需的原材料、元器件、零部件和在国内外销售其所投资企业生产的产品，并提供售后

服务；2、在外汇管理部门的同意和监督下，在其所投资企业之间平衡外汇；3、为公

司所投资企业提供产品生产、销售和市场开发过程中的技术支持、员工培训、企业内

部人事管理等服务；4、协助所投资的企业寻求贷款及提供担保；（三）在中国境内设

立科研开发中心或部门，从事新产品及高新技术的研究开发，转让其研究开发成果，

并提供相应的技术服务；（四）为其投资者提供咨询服务，为其关联公司提供与其投

资有关的市场信息、投资政策等咨询服务；（五）承接外国公司和其母公司之关联公

司的服务外包业务；（六）从事饮料生产设备及配件和辅料的进出口、批发、佣金代

理（拍卖除外）及技术进出口业务，并提供售后服务。（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专项

规定管理的商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9）股权结构：华彬国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股100%。  

2、华彬投资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3、华彬投资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2,739,936.43 

负债总额 1,005,518.78 

净资产 1,734,417.65 

项目 2020年 1-12月 

营业收入 -       

利润总额 413,168.86 

净利润 413,168.86 

三、华彬快速消费品销售（福建）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1、华彬快消品的资产概况 

截至披露日，公司本次转让所持有的华彬快消品20%股权，依法不存在产权归属

争议，不存在其他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该部分股权不存在权属问题的重

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也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2、华彬快消品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华彬快速消费品销售（福建）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地址：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象屿路93号厦门国际航运中

心C栋4层431单元E 

（4）法定代表人：辜天江 

（5）成立日期：2020年11月18日  

（6）注册资本：1250万元人民币  

（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0MA3530BG4U 

（8）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食品经营；食品互联网销售；食品互联网销售（销

售预包装食品）；食品经营（销售散装食品）；酒类经营；保健食品销售。（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

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货物进出口；信息咨询

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

可的商品）；国内贸易代理；物联网技术研发；物联网应用服务；物联网技术服务。（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未涉及外商投资准入

特别管理措施范围内及审批许可的其他一般经营项目。 

（9）本次股权转让前后，华彬快消品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股权转让前 本次股权转让后 

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华彬国际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1000 80% 1000 80% 

厦门万里石股份有限公司 250 20% 0 0% 

华彬投资（中国）有限公司 0 0% 250 20% 

（10）华彬快消品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 12月 31日（经审计数） 2021年 3月 31 日（经审计数） 

资产总额              63,732.95             82,061.38  

负债总额              59,342.04             65,941.75  

应收账款总额              25,095.88             15,223.22  



 

净资产                4,390.91             16,119.62  

项目 2020年度（经审计数） 2021年 1-3月（经审计数） 

营业收入              66,176.95           104,133.02  

利润总额                4,187.90             15,638.28  

净利润                3,140.91             11,728.7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5,784.35               3,807.84  

3、根据华彬快消品《股东会决议》，股东华彬国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放弃对

厦门万里石股份有限公司转让公司20%股权的优先购买权。 

4、根据华彬快消品《股东会决议》，经双方股东协商同意，标的公司以2021年3

月31日为基准日，将成立至今的经营成果向股东分红，其中，标的公司应向公司支付

的应付股利为2,973.92万元。 

5、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为华彬快消品提供担保、委托其为公司理财

的情况，华彬快消品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转让方（以下简称“甲方”）：厦门万里石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方（以下简称“乙方”）：华彬投资（中国）有限公司 

（一）转让标的、转让价格与付款方式 

1、基于审计机构出具的基准日为 2021 年 3 月 31 日的《审计报告》，甲方同意将

所持有华彬快速消费品销售（福建）有限公司 20%的股权（认缴注册资本 250 万元）

以 258万元人民币的价格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按此价格和条件购买该股权。 

2、乙方同意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 30 天内，将转让款 258 万元人民币以转账方式

一次性支付给甲方。 

（二）保证 

1、甲方保证所转让给乙方的股权是甲方在华彬快速消费品销售（福建）有限公司

的真实出资，是甲方合法拥有的股权，甲方具有完全的处分权。该股权未被人民法院

冻结、拍卖，没有设置任何抵押、质押、担保或存在其他可能影响受让方利益的瑕疵，

并且在上述股权转让交割完成之前，甲方将不以转让、赠与、抵押、质押等任何影响

乙方利益的方式处置该股权。公司不存在转让方未向受让方披露的现存或潜在的重大



 

债务、诉讼、索赔和责任。否则，由此引起的所有责任，由甲方承担。 

2、乙方受让甲方所持有的股权后，即按华彬快速消费品销售（福建）有限公司章

程规定享有相应的股东权利和义务。 

3、乙方承认华彬快速消费品销售（福建）有限公司章程，保证按章程规定履行股

东的权利和义务。 

（三）盈亏分担 

1、公司依法办理变更登记后，乙方即成为华彬快速消费品销售（福建）有限公司

的股东，按章程规定分享公司利润与分担亏损。 

2、双方同意，自本协议第一条第一款所述审计报告基准日至股权交割完成期间，

甲方不再享有华彬快速消费品销售（福建）有限公司的任何权益，也不再承担任何义

务。 

（四）股权转让的费用负担 

股权转让全部费用（包括手续费、税费等），由甲乙双方各自承担。 

（五）协议生效 

本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 

五、涉及出售资产的其他事项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的安排；交易完成后不产生关联交易；本次转让事项不

存在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变动等其他安排；本次股权转让所得款项将用

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六、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转让华彬快消品 20%股权，系基于公司经营战略及双方合作战略调整所

需，符合公司发展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

转让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有华彬快消品股权，公司将扎实推进全球化发展战略，以

稳健的经营成果回报公司股东。根据公司初步测算，此次股权转让预计实现投资收益

约为 8 万元，本次交易产生的最终损益金额以公司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审定金额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厦门万里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8 月 14 日 


